投诉处理决定书
信财购投诉〔2025〕8号

投诉人：湖北银航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靳杰
联系人：聂浩昀 
联系方式：17307184720
地  址：湖北省随州市高新区裕民社区红旗路88号
被投诉人1：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喜英
联系方式：15727769094
地  址：赣州市信丰县迎宾大道中段城市便捷酒店九楼
被投诉人2：信丰县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夏学敏
联系方式：13763995610
地  址：赣州市信丰县阳明南路329号
投诉人因不满意信丰县城市管理局于2025年4月24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5年4月28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一、基本情况
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信丰县城市管理局的委托，对信丰县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设备更新项目，项目编号：JXRC2025-XF-G002，进行公开招标采购。2025年4月13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2025年4月18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招标变更公告；2025年5月6日，在信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三室开展采购活动；2025年5月7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招中标结果公示；2025年5月8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结果补充公示；2025年4月16日，投诉人向采购人提出质疑；2025年4月24日，采购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5年4月28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开评标，已进行中标结果公示，未签订采购合同。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3.5T自卸式垃圾车、3.5T厨余垃圾收集车、8T厨余垃圾收集车将接近角、离去角设置为评分标准不合理，与项目实施无直接关联”，“3.5T厨余垃圾收集车、8T厨余垃圾收集车将后部防护离地高度设置为评分标准不合理不合法，国家标准仅要求通用货车后防护≤500mm，更高离地高度可能降低防护效果，且无技术必要性”，“8T垃圾处理车将后悬长度设置为评分标准不合理，后悬过长会导致车辆转弯半径增大，风险增高，法规限制后悬的核心目的是保障行驶稳定性”。以上评分标准设置属于以不合理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人，存在限制性、倾向性和指向性，构成了对潜在供应商的不合理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
投诉请求：
依法暂停项目采购，依法修改及量化评分标准，修改招标文件中不合规不合法项，关注项目代理公司违规违法行为。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核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
1、关于将车辆接近角、离去角设置为评分标准的问题。根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供情况说明，接近角、离去角的角度与车辆经过陡坡、障碍、沟壑的通过性直接相关，该参数设置符合所采购车辆的实际需要，并且已进行细化量化。该参数设置不足以认定为对潜在供应商的歧视差别待遇。    
2、关于将车辆后部防护离地高度设置为评分标准的问题。根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供情况说明，后部防护装置离地高度直接影响车辆通过不同地形的能力，评审因素设置符合《汽车和挂车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要求GB 11567-2017》标准，并且已进行细化量化。该参数设置不足以认定为对潜在供应商的歧视差别待遇。    
3、关于将车辆后悬长度设置为评分标准的问题。根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供情况说明，车辆后悬长度与货箱空间、荷载能力、行驶稳定性相关联，评审因素设置符合《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制GB 1589-2016》标准，并且已进行细化量化。该参数设置不足以认定为对潜在供应商的歧视差别待遇。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根据项目实际，信丰城区涉及多个老旧小区对所采购车辆的通过性予以一定的考虑；同时本项目参考了其他县市同类型项目的招标文件评分标准设置；并且提供了相关2024年底、2025年初省内其他县市同类型采购项目的招标文件，相关招标文件也存在将车辆接近角、离去角、后部防护离地高度、后悬等参数设置为评分标准的情况。
综上所诉，投诉人所述不具备事实依据。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质疑函与质疑答复、投诉书、相关说明材料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采购人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信丰县财政局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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